
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 

2018 年 6 月 26 日，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。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延期付

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同意公司为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法雅公

司”）增加的延期付款额度 5,00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截止

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。同意法雅公司少数股东北京西单友谊集

团（股权比例 18%）、个人股东（股权比例 10%）以其持有的股权

比例为限，对阿迪达斯品牌新增延期付款担保总额 5,000 万元提

供反担保函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为法雅公司增加延期付款额度提供

担保能够有效地增加该公司的营业收入，调整库存，加速周转，

实现良性循环。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均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况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6日 



(此页无正文 , 仅为独立董事意见签字页 )

独立董事 :

(何平 ) (陈及 )

⒛ 18年 6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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